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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08 Law

不慎打碎“30万”手镯，顾客怎么赔？

前不久，黄伯由于中风不幸
离世，黄伯的三个孩子：大儿子
黄华、二儿子黄亮、小女儿黄雯
在父亲去世后来到他生前住的
房子收拾遗物，结果惊讶地发现
老父亲那原本还有100多万的存
折现在只剩下十几万 ,竟有90万

“不翼而飞”！
存折上显示：2016年2月5日

之前还有100万的，2月5日转走60
万，之后又转返20万，来来回回，
几次一共转了 60 减 20 加三笔 10
万再加两笔 10 万，一共转走 90
万。黄华当场急了，立马拿起存
折就往银行跑，这么大笔钱怎么
可能说没就没。不查不知道，一
查吓一跳，这些钱居然都转向了
同一个人——— 黄伯的保姆陈慧
莲，莲姐。

保姆坚称转款为老人赠与

原本兄妹几个对莲姐还心
存感激，毕竟是她照顾了父亲这
么多年还陪他走完了最后一程。

万万没想到，莲姐看着挺老实，
居然也是“扮猪吃老虎”。

黄家两兄弟立马约了莲姐
出来当面对质，莲姐居然理直气
壮地说这笔钱是黄伯为了感谢
她这么多年的照顾赠与她的。甚
至还责骂起黄华、黄亮不孝，说
黄伯病了这么久也没来看过几
次，连黄伯都对他们的不孝感到
失望。

黄华一听就来气，他之前一
直和父亲一起住，要不是公司外
派出差，他也不至于几个月回不
来，但父亲几次入院，他都有打
电话给医院请看护，哪里有不管
不顾？倒是莲姐，第一笔钱是去
年2月转的，那个时候父亲已经中
风了，肯定是莲姐趁他行动不
便，转走了钱。

对此，莲姐解释道：黄伯虽
然中风，但手脚灵活，神志清醒，
他的身份证、银行存折平时都放
保险柜里，钥匙也是他自己保
管，转账密码也只有他自己知

道。虽说莲姐有在现场，但全部
交易都是黄伯授意的，莲姐不过
是协助他完成转账。第一笔 60
万，是黄伯为了感谢莲姐的，转
走两日后，黄伯以日常开支和治
病都需要用钱为由，又要莲姐转
返 20 万并承诺之后会还。后来
的 30 万，都是黄伯授权她转的，
其中一笔 10 万元用于日常开支，
其中有 7 万，莲姐用现金方式转
给了黄华的老婆，另外两笔共 20
万元，就是之前承诺要另外再给
自己的 20 万元。

法院判决：无效返还

黄华和黄亮两兄弟认为，这
是莲姐利用工作便利盗取了父
亲的存款，于是向警方报案。同
时，他们将莲姐和她的丈夫、女
儿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向两原告
返还侵占款项90万元以及利息
36757 . 51元。本案还出现了第三
人，即黄伯的女儿，她要求如果
被告侵占90万元成立的话，那她

也要作为被返还人之一，而不是
只返还给两位哥哥。

法院审理认为，第一次转款
即使黄伯本人到场，由于他年事
已高、脑部受损，其意志是否清
晰，辨析能力是否正常，应由专
业机构及人员鉴别，到场并表示
其同意把款项赠送给陈慧莲。陈
慧莲称尽了照料义务，致使黄伯
赠与60万元，理由难以使人相信。
另外，陈慧莲称，黄伯在工资以
外对其额外作出补偿，没有提供
证据证实，也不合乎雇佣关系的
习惯。于是判陈慧莲应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
兄妹三人返还70万元及利息，陈
慧莲的丈夫及女儿均承担连带
返还责任。

据珠江经济台

过世老人“赠与”保姆 90 万，法院判无效返还

问：如果故意碰瓷者，
被车主误伤甚至撞死的话，
车主该如何担责呢?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
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
事故，如果有证据证明非机
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
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
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如
果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
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
偿责任。”

针对专业碰瓷者人群，
规定中还特别指出：“交通
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
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
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
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如
果汽车在没有违章的情况
下正常行驶，而行人故意先
撞上行驶的车子，驾驶者来
不及反应而发生交通事故
的，车主不需要负任何责
任，碰瓷者负全责。

据《法制日报》

撞死“碰瓷的”，
车主怎么担责？

轻微人身损害可快赔
《济南市轻微人身损害道

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试
行）》，自7月7日起开始施行。

适用范围

什么是轻微人身损害交
通事故？

轻微人身损害道路交通
事故指的是发生在本市境内
的，责任主体为机动车与行
人或非机动车，且该机动车
投保交强险，事故中仅涉及
轻微人身损害（或合并含轻
微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

轻微人身损害

①受伤者伤情轻微，正
常活动不受影响或轻微受
限，自愿放弃去医院就诊的；

②受伤者到医院就诊后
无需复诊的，或自愿放弃复
查同意调解处理的。

谁来负责

依照《办法》，济南市各
交警大队将成立“保险理赔
快处联合工作室”，由交警和
保险公估人员共同负责。

处理流程

（一）发生人身损害交通
事故后当事人报警同时向机
动车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
报案。

（二）各交警大队指挥中
心接警后，经询问符合本办
法处理的案件，通知交通警
察和“工作室”人员赶赴现场
进行查勘取证。

（三）交通警察及“工作
室”人员完成现场取证后，立
即组织清理现场，将车辆移
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

（四）交通警察根据《道路

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对事
故进行定责，“工作室”人员对
事故赔偿做调解处理。

据济南电台新闻1066

■法律新规

丨身边案例丨

近日，游客费女士在云南省
瑞丽市姐告玉城内观光时，不慎
将一家玉器店内的翡翠手镯打
碎。得知这个手镯叫价30万元，费
女士一度晕厥。相关视频在网上
热传，引发众多网友关注。随后，
经当地珠宝协会鉴定，这支手镯
市场估值18万元。目前，双方协调
无果，正在走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涉事的玉器店店主林先生
说，当时，费女士试戴手镯时，没
有经过店方同意：“我们工作人员
在那边放手镯。这位女士她过来
直接上手拿，也没经过我们同意，
也没问我们，拿过来自己戴。服务
员发现之后，那位女士问价格，服
务员报了三十万。费女士看完之

后，就拿下手镯，就打下来了。”
有网友质疑玉石市场“几十

万的手镯就这样敞着摆出来卖？”
也有网友怀疑是否存在“碰瓷”或

者“讹诈”行为，还有网友质疑“女
游客被吓晕”的真实性，怀疑是否
有人借机炒作。

随后，当地官方证实，确有此

事。据媒体报道，费女士清醒后，
与店主协商赔偿问题时，曾称自
己卡里只有1万多元，没有赔付能
力，并质疑店主“乱叫价”。此后，
瑞丽市宝玉石协会以第三方身
份，对受损手镯做出了 18 万元的
估价。

“评估意见”内容显示：受损
手镯晶体较细，水头、光泽度较
好，飘翠色，完美，无裂，无脏……
经评估，该只翡翠手镯市场价值
人民币18万元整。瑞丽市宝玉石
协会表示，评估是根据目前瑞丽
翡翠市场价值进行的，并建议“损
坏手镯可以使用镶嵌包金方式进
行修复”。

目前，店主和女游客还未就
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店主林先生
说，下一步双方将根据相关法律
提请民事诉讼。

据人民网

顾客不当试戴造成损失

不可免责

《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就本案
来说，费女士作为一个成年人，
应当知道玉镯为易碎品，也有能
力预见到试戴不当可能会带来
的各种后果，在试戴的整个过程
中都应该小心。但是，由于费女
士没有尽到妥善试戴的义务，导
致玉镯被打碎。其过失行为侵害
了商家的财产权益，势必要承担
赔偿责任。

另外，有的人说商家可能是
故意“碰瓷”，费女士不需要承担
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
七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
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本案中，玉镯被打碎是费女士不
小心所致，并非商家故意导致，
因此商家并非故意“碰瓷”，费女
士并不可免责。

商家应对商品明码标价

应尽告知义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
十条第三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
品或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明
明知道玉镯价值不菲，仍然摆在
柜台外面，没有尽到提示义务，
导致游客误认玉镯价值不高，可
以随手拿起来试戴，因此商家存
在一定的过错。

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
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
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
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
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
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
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
法。商场的经营者，应当对消费
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可见，商
家在经营玉镯时，也应当考虑到
玉镯作为易碎品，有可能会被顾

客掉落在地板上，就应该做好保
护措施，在游客试戴的过程中，
也应当告知游客玉镯试戴的正
确方法和注意事项，避免玉镯发
生损坏。

因此，商家在该事件中存在
很大的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
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
轻侵权人的责任。”综合上述分
析，和游客相比，商家属于出售
玉镯的专业机构，非常了解玉镯
的试戴、保护应采取何种措施，
但是却疏于告知和保护，其过错
要远远大于游客，在本事件中应
承担主要责任。

商家因“疏于告知”应承担主要责任
当地一位业内人士称：“18

万元的估价并不高，批发市场的
珠宝的喊价也不高。外行人可能
不知道这个成色值十几万。网友
说旅游景区卖的东西是坑游客
的，但这个珠宝批发市场是全国
性的，并不是旅游景区，而且批
发市场的珠宝和旅游景区的珠
宝也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北京一家珠宝评估机构的
工作人员说，在珠宝评估行业，估
价目的不同，得出不同的价格，这
是正常的：“我们一般是从评估对
象本身的，就是说有国家标准，相
关的鉴定、分级来分析，包括翡翠
的鉴定分级的标准。从我们做业
务的角度来说，就是根据评估对

象特点，根据评估目的。评估是
一个经济行为，不同的经济行为
会决定不同的评估目的，它相应
的价值也会有差异。比如说同一
件东西，您去商城买和您买完之
后去典当，两个的价值是不一样
的。所以说玉石也是一种商品，
也会存在这种现象。”

据中国之声

丨相关链接丨

费女士清醒后，与店主协商赔偿问题时，曾称自己卡里只
有1万多元，没有赔付能力，并质疑店主“乱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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